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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一条  为建立健全融资性担保公司公司治理机制，防范融资性担保业务风险，促进融资性担保行业
稳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
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监管部门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负责监督管理本辖
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部门。

第三条  本指引是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公司治理进行监督和评价的依据。融资性担保公司应
当遵循本指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机制。

第四条  本指引所称公司治理包括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理层为主体的组织
架构，并对各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责、权、利关系作出制度安排，保障融资性担保公司建立明晰的治理
结构、科学的决策机制、合理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约束机制。

第五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公司实际制定公司章程，并载明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本指引要求的相关事项。

第六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理人员应当具有审慎经营的风险意识、相应的业务技
能和实际经验。

第二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七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股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信誉良好，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二）具备持续出资能力。

（三）了解融资性担保业务的风险、流程及相关规定等。

第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股东（大）会职权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确定。

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至少应当包括决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营方针和重大投资计划，选
举和更换董事、监事，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报告，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对公司增资
、减资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等。

第九条  股东（大）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股东委
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

股东（大）会重大决议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第十条  股东应当积极支持融资性担保公司可持续审慎经营、稳定健康发展。

第十一条  股东不得利用其股东地位损害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有虚
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变相抽逃出资等行为。

第十二条  国有独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据法律，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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